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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第 57 次市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1 年 02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 點：四維行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劉世芳 李永得 陳啟昱(公假) 吳宏謀(公假)    

陳鴻益 許傳盛 黃昭輝 曾姿雯 李瑞倉(簡振澄代) 

蔡清華 藍健菖 孫志鵬 蔡復進 陳盛山 盧維屏 

(王屯電代) 楊明州 李賢義 張乃千 鍾孔炤     

蔡俊章 陳虹龍 何啟功 李穆生(陳居豐代) 陳存永  

史 哲 王國材 許銘春 趙文男 謝福來 賴瑞隆  

許立明 范織欽 古秀妃 張素惠 城忠志 陳榮周  

吳英明 吳義隆 朱文明 潘春義 張簡文科 范巽綠 

黃憲東 黃炎森 黃燭吉 鄭淑紅 蘇志勳 趙建喬  

陳冠福 

列 席：王永隆 張秀靖 錢學敏 郭榮哲 林敬堯 侯燕嬌  

沈梅香 陳瓊華 王炳鑫(吳永泉代) 

主 席：陳市長 菊                       記錄：陳盈穎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 

決議：同意備查。 

二、衛生局何局長報告： 

本市登革熱防治作為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近日本市登革熱疫情雖明顯趨緩，但防疫工作

沒有懈怠期，請衛生局、環保局及各區級指揮

中心等防疫團隊，仍應秉持防範未然的態度，

落實防疫整備期5大重點工作，加強列管點複

查工作，及閒置髒亂空屋、空地拆清，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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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病媒蚊孳生源。 

三、教育局蔡局長報告： 

本市舉辦「101年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專案報

告。 

工務局楊局長補充報告： 

各賽場無障礙環境改善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支持及愛護弱勢團體一向是本府施政之基本價

值，本市將於4月27日至30日舉辦「101年全國

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屆時參賽的選手、隊

職員、裁判、志工及工作人員等，將超過6,000

餘人，各項賽事及開閉幕典禮，請教育局務必

妥為準備，並請工務局、環保局及相關機關儘

速完成各賽場無障礙環境改善，以最完備的無

障礙空間迎接參與者，使渠等能倍感溫暖及尊

重。 

（三）請觀光局、新聞局藉此重要機會，加強各項宣

傳，俾做好城市行銷工作，同時請社會局宣揚

本市無障礙環境之推動成果，以展現本市是一

個活力、友善的宜居城市。 

四、財政局簡副局長報告： 

本府各機關 101 年度申請中央補助款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各機關爭取中央補助款的績效，攸關對權管業

務推動之重視程度，新的年度剛開始，本府部

分機關已獲中央補助，請各機關針對中央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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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尤其競爭型計畫補助），積極研提計畫爭

取；另爾後各機關中央補助款倘有賸餘，請積

極向中央對口部會爭取免予繳回，另行提報計

畫續用，俾充裕本市建設財源。 

五、民政局曾局長報告： 

本市岡山區仁壽里、苓雅區福東里里長補選之選舉結

果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六、交通局王局長報告： 

高雄市公共運輸成果（96-100年）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在交通局、捷運局、環保局的努力下，本市交

通建設、公共運輸系統之施政滿意度相當高，

讓公共運輸搭乘量從96年的3,025萬人次，提

升至100年的近9,000萬人次，提升3倍，尤其

縣市合併第一年，公車運量增加670萬人次，

捷運運量增加350萬人次，公共運輸成長率高

達13.02%，彰顯「區區有公車」之政策成效，

另原高雄縣的公共運輸運量，亦於縣市合併後

顯著提升，對交通局王局長、捷運局陳局長、

環保局李局長及全體同仁的認真努力，特予肯

定與嘉勉。 

（三）有關「旗山、岡山、鳳山及小港等四大轉運中

心」，及「區區有公車」最後7區，請交通局於

今年如期如質辦理完竣；另請捷運局加速完成

捷運南岡山站通車，期以更完整的交通路網，

提供市民無縫接軌的公共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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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論事項 

第１案—財政局：制定「高雄市債務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

治條例」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２案—財政局：修正「高雄市債務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暫

行辦法第六條」草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３案—都發局：制定「高雄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草案，

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４案—農業局：訂定「高雄市政府辦理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草案，敬

請  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５案—環保局：訂定「高雄市政府占用道路廢棄車輛移置

執行要點」草案一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６案—人事處：制定「高雄市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宅基金

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草案）乙案，

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5

第７案—交通局：制定「高雄市妨害交通車輛處理自治條例」

草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８案—海洋局：為本局執行101年度「水產飼料抽驗」計

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新台幣

37萬5,000元，擬支用墊付款案，提請 審

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９案—都發局：有關本市101年度「國家重要濕地保育行

動計畫」-「茄萣濕地公園阻隔設施帶設

置工程」核定補助款及市府配合款，計714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理，提請市政會

議審議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0案—社會局：有關內政部101年度補助地方政府辦理「我

國長期照顧十年計畫經費分配表」本局獲

分配經費計新台幣1億8,289萬8,000元

整，為利業務執行，擬先墊付執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1案—環保局：有關中央核定補助本局辦理「高雄市101

年度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項下之

「環境蟲鼠防治（564萬8,000元）」及「全

面強化街道及住家環境清理-觀光景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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髒亂點加強清理（30萬元）」計新台幣594

萬8,000元整，擬採墊付款辦理先予執行

乙案，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2案—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理「2012高雄燈

會藝術節」活動補助款300萬元，擬請准

予先行墊付執行案，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13案—觀光局：有關申請交通部觀光局101年度「高鐵左

營站旅遊服務中心營運管理補助計畫」及

「高雄火車站旅遊服務中心營運管理補

助計畫」補助款新台幣139萬6,800元整，

擬採先行墊付執行乙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叁、臨時動議 

一、法制局許局長報告： 

促請本府各機關就縣市合併後應制（訂）定之法規，

儘速完成立法程序報告。 

主席裁示： 

縣市合併已 1年多，本府尚有 67個法規未重新制(訂)

定，請各機關提升行政效率，儘速完成立法程序，並

提市議會第 1屆第 3次定期大會審議。 

二、觀光局陳局長報告： 

交通部觀光局舉辦「台灣十大觀光小城」選拔，請各

位首長持續鼓勵所屬積極響應，每日一人一票支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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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期將美濃名次往前提升。 

研考會許主任委員補充意見： 

有關「台灣十大觀光小城」選拔，建請各機關首長於

主管會報中，促請同仁大力支持，共同行銷大高雄。 

主席裁示： 

本府將於會後與市議會合作支持美濃，請大家共同響

應號召，踴躍投票，讓美濃順利當選。 

三、研考會許主任委員報告： 

（一）鑑於水文治理與本市發展休戚與共，應進行跨

單位整合及分工，謹訂於 2月 18 日（星期六）

至 2 月 23 日（星期四），本府將舉辦「大高雄

水環境發展實作工作坊」，屆時將邀請荷蘭台夫

特科技大學研究團隊與會，期借重該校研究團

隊之學術專業，藉由高雄市脆弱度較高地區之

實地勘查、統整規劃及交流討論，以都市計畫、

水文系統設計及水資源管理制度之角度，將在

地意見與學術專業結合，為高雄市在與水共存

的整體都市發展策略上，提出一套具體的未來

規劃藍圖，提升本府水文治理效能，敬邀相關

機關蒞臨指導。 

（二）立法院開議在即，本府行政團隊擬於 3月初與

高雄在地立法委員進行重大政策及法案溝通，

期許立法委員能與本府共同合作，促進高雄發

展、加強南北平衡，建請各機關儘速統整相關

法案，俾利立法委員協助本府爭取中央支持。 

（三）首長壘球隊於農曆年後恢復練球及比賽，期以

輕鬆、健康之體育活動促進首長與各界之交

流，特此感謝原民會范主任委員於2月11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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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六）盛情邀約至茂林區練球，亦感謝教育局

蔡局長協助成立首長壘球隊，爾後仍希望蔡局

長及各位首長能持續支持壘球隊活動。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本人將於 2月 15 日至 26 日，率領部分機關首長出國

考察影視特效及遊艇產業，本人不在國內期間，請副

市長多偏勞費心，並請各機關首長（或代理人）堅守

工作崗位，督促所屬持續推動各項市政建設工作。 

二、本府各機關 101 年預算正由市議會依序審查中，為爭

取市政建設時效，請各機關加速進行各項預算執行之

先期作業，各項工程亦應提早完成發包準備，並請研

考會掌握工程期程，希望為民服務品質及施政效率精

益求精、一年比一年進步。 

三、今天是教育局蔡局長最後一次參與市政會議，蔡局長

自 2008 年 6 月上任迄今，以溫和、極富耐心的人格

特質，本於教育專業盡忠職守，擔任局長職務期間，

適逢 2009 高雄世界運動會及縣市合併教育資源整合

等挑戰，盡心盡力綜理教育業務，如：親自走訪偏遠

部落學校，致力彌平學習落差、改善教學環境、提升

教學品質；另舉行「高雄國際馬拉松」，參與者對活

動佳評如潮，參加人數逐年成長，今年更突破 3萬人；

亦辦理本市「兒童藝術教育節」，讓致力藝術教育的

學校師生、藝文團體與社區家長互相交流，培育學生

的人文與藝術素養，落實藝術教育；同時因應教育部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政策，領先全台推動「樂學計畫」，

逐年提高免試升學比例；更首設「學生心理諮商中

心」，建立完整的輔導機制，對蔡局長的努力，特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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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與感謝。本人雖極力慰留，惟蔡局長已做好生涯

規劃，謹以最誠摯的心表示感激與祝福，請大家用最

熱烈的掌聲，感謝蔡局長這段期間的付出。 

四、為支持本市優質農特產品，本人特購買南瓜致贈各局

處首長，以感謝各位盡心推動市政，南瓜美味可口且

營養豐富，期各位首長及同仁能多多支持本市農特產

品。 

散 會：上午 10 時 20 分。 


